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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桂 0381 强清 1 号

申请人：卓某平，男，汉族，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沈世辉，广西荔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丽凤，广西荔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被申请人：荔浦市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

市。
法定代表人：卓某平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第三人：诸葛甲，男，汉族，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。
第三人：诸葛乙，男，汉族，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
2025 年 9 月 8 日，申请人卓某平向本院提交强制清算申请

书，以被申请人荔浦市某有限公司未能在（2025）桂 0381 民初
XXX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 15 日期限内成立清算组自行清算为由，
请求本院指定清算组对被申请人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于 2025 年
9 月 11 日通知了被申请人。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
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，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成立，注册资本
50 万元，住所地广西荔浦市，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报废机动车
回收；报废机动车拆解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
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；再生资源加工；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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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资源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
展经营活动）。法定代表人为卓某平，登记股东为卓某平、诸葛
甲，实际上诸葛甲是显名股东，诸葛乙是隐名股东，诸葛甲与诸
葛乙系父子关系，卓某平与诸葛乙二人实际经营公司。从 2025
年 3 月底开始中升公司不再营业。本院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受
理申请人卓某平与被申请人中升公司、第三人诸葛甲、诸葛乙公
司解散纠纷一案，于 2025 年 7 月 30 日作出（2025）桂 0381
民初 XXX 号民事调解书：“申请人卓某平、被申请人中升公司、第
三人诸葛乙（隐名股东）、第三人诸葛甲（显名股东）均同意解
散荔浦市某有限公司，均同意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 15 日内自行
成立清算组对中升公司进行清算。”调解书生效后，被申请人一直
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的住所地在广西荔浦市，属于本院管辖。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
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，公司应当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
的规定，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自行
清算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
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：（一）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
行清算的；（二）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；（三）违
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。具有本条第二款所
列情形，而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，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
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。本案中，被申请
人经法院调解限期自行成立清算组后，逾期不成立清算组清算，
公司股东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，应予以受理。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二条、第二百三十三条，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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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受理申请人卓某平对被申请人荔浦市某有限公司的强制清

算申请。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审  判  长    廖 德 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 唐 海 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 张    玲

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

法 官助 理    谢 莹 洁
书  记  员    陆    红    


